「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00年3月8日地震保險基金第三屆第26次董事會通過
壹、目的
為利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中樞小組督導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達到加速成立該中心並提供災區民眾有關本保險諮詢服務之目的，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震保險基金)特訂定本標準作業程序，以作為參與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及運作之相關單位及人員應行辦理事項之遵循依據。
貳、設置原則
一、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之設置據點、數量、規模及進駐人員人數
（一）據點原則設立於政府機關開設之災區臨時收容所/避難所/安置中心內。

（二）數量原則以災區內本保險之投保率與出險戶數等情形為考量。

（三）規模與進駐人員人數，原則以災區出險保戶數量多寡彈性調整之。

二、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之解散
理賠中樞小組視災情狀況及保戶出險情形已趨穩定時決議解散之。
參、召集單位、進駐人員、編組及輪值原則
一、召集單位：由前八大簽單公司擔任，每一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由二家簽單公司共同召集並擔任該中心正副主任，綜理該中心服務、理賠、總務等相關事宜。
二、進駐人員：由各簽單公司及地震保險基金人員組成，其資格規定詳陸之一、進駐人員之資格。
三、編組及輪值原則
（一）平時編組
地震保險基金於每年年底前召開本保險共保組織委員會議，決定次年度平時編組輪值表，並將該表於地震保險基金網站公告。
（二）震災時輪值
地震發生後，依平時編組輪值表由本保險理賠中樞小組會議決議成立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倘一次地震需同時成立多處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當值簽單公司召集成立第一處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下一季當值簽單公司召集成立第二處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以此類推。（例：於第二季發生大地震，共需成立三處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則由第二季當值簽單公司成立第一處，第三季當值簽單公司成立第二處，第四季當值簽單公司成立第三處）。
肆、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標準作業流程圖
地震災害發生後，地震保險基金進行災情彙整、篩選及統計受災保戶資料、評估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數目及地點，理賠中樞小組會議討論通過後，通知簽單公司進駐人員報到、而後進行任務分配等作業時，應依據本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其流程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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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及運作流程程序說明
伍之1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之設置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進駐人員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地震災害發生
	當地震達芮氏規模6以上或地震震度達5級以上時，向主管機關及簽單公司發出地震通報。
	主動瞭解災情狀況，調查是否有承保建築物受損情形。
	

	二、地震保險基金災情彙整
	向受災地方政府消防單位洽詢災情、以及蒐集新聞媒體相關災情報導，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作業處理程序參之三。
	
	

	三、地震保險基金篩選及統計受災保戶資料

	1.依據災情彙整之建築物毀損地址，逐筆輸入本保險保戶資料庫。
2.依據查詢結果統計各地區本保險保戶受災數量
	
	

	四、地震保險基金內部會議
	1.依據災情彙整資訊召開內部會議，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作業處理程序參之四。
2.依據受災保戶數量統計結果，評估是否成立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五、住宅地震保險緊急會議
	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召開緊急會議，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作業處理程序參之五。
	
	

	六、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中樞小組會議
	1.依緊急會議決議成立理賠中樞小組，詳細作業參閱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作業處理程序參之五-1。
2.依據篩選受災保戶數量統計結果及設置原則，擬具本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計畫草案，並提案於理賠中樞小組會議進行討論。
3.前開調度計畫草案內容應包括：
(1)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數量。
(2)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地點。
(3)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期間。
(4)後勤物資數量估算。
	依據本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設置計畫決議事項辦理設置前置作業，聯絡並轉告受調度之進駐人員，依地震保險基金指示報到及進行後續作業。

	接獲公司通知後，作進駐災區之準備。

	七、地震保險基金於住宅地震保險調度理賠管理資訊系統設定地震事件
	1.於本保險調度理賠管理資訊系統設定地震事件及各簽單公司進駐人數。
2.發送簡訊予各簽單公司理賠窗口，通知上線作業。
	
	

	八、簽單公司理賠窗口上線選取進駐人員名單
	1.適時追蹤各簽單公司理賠窗口上線作業情形，並以電話連繫未上線作業之簽單公司理賠窗口。
2.倘無法聯繫到未上線作業之簽單公司理賠窗口時，應通知其代理人上線作業。
	接獲簡訊通知後，上線至http://claim.treif.org.tw/CMOB，依地震事件之調度通報事件，自各簽單公司進駐人員資料庫選取進駐人員。
	

	九、第一階段通報
（簡訊或email通報）
	1.彙整第一階段通報情形，於簡訊/email發送起1小時後未回報者，視為未回報。
2.將未回報或回報無法報到人員彙整後，依簽單公司別通知理賠窗口，請其追蹤或重派進駐人員。
	1.掌握所屬進駐人員通報情形。
2.追蹤未回報或回報無法報到進駐人員，並視情況重派進駐人員。
	接獲簡訊/email後以電話或簡訊或上網辦理第一階段通報。

	十、第二階段報到
（至指定報到地點實地報到）
	1.依據「附表一、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報到登錄表」進行報到人員登錄作業。
2.統計未報到人員，請簽單公司理賠窗口追蹤或重派進駐人員。
	接獲有進駐人員未實地報到通知時，進行追蹤或視情況重派進駐人員。

	進行實地報到。



伍之2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之運作
	工作說明
	理賠中樞小組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召集單位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進駐人員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十一、任務分配
	
	正副主任負責任務分配並綜理各項事務。

	1.進駐人員辦理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報到後，應聽從中心正副主任之任務指派及指揮，直至該中心解散止。
2.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人員需進行更換時，相關規定詳陸之三、進駐人員之更替。

	十一-1、服務
（原則1-4人）
	
	督導服務組確依負責項目辦理各項工作。
	1.協助民眾查詢保險資料。
2.提供民眾諮詢及其他服務事項。
(1)協助保戶填寫理賠申請書。
(2)協助解決保戶所詢問的相關理賠問題。
(3)協調與處理爭議與糾紛。
3.與地方政府緊急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建管、消防等單位之聯繫。
4.與受災區域村里長聯繫。
5.其他相關事宜。

	十一-2、理賠
（原則1-3人）
	彙整回報之保戶出險報案情形及災區相關訊息。
	1.督導理賠組確依負責項目辦理各項工作。
2.合格評估人員至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報到時，中心正/副主任負責行前說明，說明該地區交通狀況、安全注意事項、可提供協助之村里長資料等。
	1.接受報案及案件處理
(1)接受保戶出險報案，並登記於「住宅地震保險    地震報案清冊」。
(2)將理賠申請案件移送地震保險基金處理。
2.接受理賠中樞小組指示協助辦理合格評估人員報到及裝備發放等事宜。
3.彙整災區相關訊息及保戶出險報案情形，並於每日17時回報地震保險基金。
4.其他相關事宜。

	十一-3、總務
（原則1-2人）
	
	督導總務組確依負責項目辦理各項工作。
	1.設置及維護軟硬體設備（包括桌椅、電話、電腦資訊系統等）。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所需軟硬體設備，詳「附表二、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軟硬體設備查核表」。
2.申請及出納各項費用。
3.採買一切日常用品。
4.其他相關事宜。

	十二、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解散
	災情狀況及保戶出險情形已趨穩定時，決議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解散。
	依指示解散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歸建所屬簽單公司。

	十三、費用申請及歸墊


	
	各項費用申請及審核程序詳柒、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費用申請及歸墊注意事項。
	


陸、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相關注意事項
一、進駐人員之資格
為使簽單公司進駐人員瞭解其應盡之責任及熟悉各工作任務，簽單公司指派人員應符合以下規定，方得擔任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
（一）須為簽單公司正式職員。
（二）須參加且完成地震保險基金舉辦之「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教育訓練」課程，且定期參加地震保險基金所舉辦之回訓課程。
二、進駐人員之出勤
進駐人員每日應於出勤表（詳附表三）簽到及簽退，每日出勤情形由本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正/副主任簽核後，地震保險基金據此審核進駐人員支援費用。
三、進駐人員之更替
各簽單公司進駐人員辦理報到後，倘需進行人員更替時，應確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更替之進駐人員應符合陸之一、進駐人員資格之規定。
（二）原則上應俟新更替進駐人員辦理報到及交接後，原進駐人員方可離開。但交接清冊完備時，可視實際情形由中心正/副主任同意後，原進駐人員可先離開，新更替進駐人員再辦理報到。
（三）原進駐人員應製作交接清冊（詳附表四），並確實辦理各項工作交接手續。交接清冊內容應包含以下內容：
1.服務組：民眾申請服務案件、建管消防單位聯絡表、村里長聯絡表等。
2.理賠組：民眾申請理賠案件、災情彙整資料等。
3.總務組：設備清點（包含設備名稱、數量等）。
柒、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費用申請及歸墊注意事項
依據「住宅地震保險理賠案件處理費用申請及攤回規範」第二點規定辦理。各項費用申請及審核程序為：
一、進駐人員支援費用：
進駐人員支援費用為每人每日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元整，由其所屬簽單公司先行支付，地震保險基金依本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正/副主任複核之出勤紀錄審核費用。
二、其餘費用：
1.事前審核
凡支付費用超過新台幣一萬元以上者，需事前提具書面申請，由中心正/副主任核可後始得購買，採購完成後檢據核銷。
2.事後審核
屬於日常性小額支出，採購單據需加註地震保險基金抬頭或統一編號（14533506），並於採購後由中心正/副主任簽核發票（或收據），彙整後核銷。
三、簽單公司墊付費用
支出費用由簽單公司先行支付者，應於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解散後十五日內，彙整並檢附相關單據向地震保險基金申請歸墊。

附表一、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報到登錄表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編號
	報到日期
	進駐人員(簽名)
	所屬簽單公司
	行動電話
	預訂進駐天數及日期
	任務分配組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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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軟硬體設備查核表
	編號
	品名
	單位
	數量
	查核確認
（已備妥「○」，準備中「△」，無法備齊「×」）
	備註

	1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布條
	張
	1
	
	地震保險基金準備

	2
	進駐人員背心
	件
	10
	
	地震保險基金準備

	3
	折疊桌
	張
	
	
	

	4
	椅子
	張
	
	
	

	5
	筆記型電腦
	台
	1
	
	地震保險基金準備

	6
	傳真機
	台
	1
	
	

	7
	印表機
	台
	1
	
	

	8
	延長線
	組
	3
	
	

	9
	礦泉水或杯水
	箱
	5
	
	

	10
	三角立牌
	個
	3
	
	

	11
	基本文具
	組
	
	
	紙、筆、膠帶、膠水、剪刀、美工刀等

	
	
	
	
	
	

	
	
	
	
	
	

	
	
	
	
	
	

	
	
	
	
	
	

	
	
	
	
	
	


附表三、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出勤表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進駐人員所屬公司：           產物保險公司
	日期
	進駐人員(簽名)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中心正/副主任
複核

	
	
	
	
	

	
	
	
	
	

	
	
	
	
	

	
	
	
	
	

	
	
	
	
	

	
	
	
	
	

	
	
	
	
	

	
	
	
	
	

	
	
	
	
	

	
	
	
	
	

	
	
	
	
	

	
	
	
	
	

	
	
	
	
	

	
	
	
	
	

	
	
	
	
	

	
	
	
	
	

	
	
	
	
	

	
	
	
	
	


附表四、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交接清冊
	□ 服務組
	□ 理賠組
	□ 總務組

	交接項目
	數量
	交接項目
	數量
	交接項目
	數量

	□民眾申請服務案件
	
	□民眾申請理賠案件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布條
	

	□建管消防單位聯絡表
	
	□災情彙整資料
	
	□進駐人員背心
	

	□村里長聯絡表
	
	□其他（明細如下：）
	
	□折疊桌
	

	□其他（明細如下：）
	
	
	
	□椅子
	

	
	
	
	
	□筆記型電腦
	

	
	
	
	
	□傳真機
	

	
	
	
	
	□印表機
	

	
	
	
	
	□延長線
	

	
	
	
	
	□三角立牌
	

	
	
	
	
	□基本文具
	

	
	
	
	
	□合格評估人員裝備
	

	
	
	
	
	□其他（明細如下：）
	

	
	
	
	
	
	

	
	
	
	
	
	

	
	
	
	
	
	

	
	
	
	
	
	

	原進駐人員(簽名)：
	交接人員(簽名)：

	中心正/副主任(簽名)：
	交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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